委  托  书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根据《钦州市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措施费、临时设施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我市各类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包括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饰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和拆除工程在申领施工许可证时必须交纳文明施工措施费、环境保护费和临时设施费。

为加强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措施费、环境保护费和临时设施费的使用管理，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保证建设工程文明施工费的合理投入和使用， 现我公司自愿委托你委代收代管                                工程的文明施工措施费、环境保护费和临时设施费共            元（￥              ），我公司将按工程进度申请拨付文明施工措施费、环境保护费和临时设施费。

委托单位：                          
年    月    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两份，委托单位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各执一份

户名：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开户行：信联社政务服务中心分社

账号：800812010100483482

或者

户名：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开户行：建行钦州永福西大街支行

账号：45001659852050501850
